
公所將核定結果函復申請人 

否 

是 
15天內補件 

受理申請及審核流程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之審核，本府係採二級二審制

度，由區公所初審，續送社會局(本手冊內概稱本局)複審。 

 

 初審結果符合或不符合者，皆須送本局進行複審。 

 

 

進入「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比對及審核資訊系統」建置申請人資料，待系統財稅轉

入完成初審 

統一造冊(收件進度表)並依序編號附申請人資料送本局複審 

本局複審完畢將核定結果及申請人資料檢還公

所 

民眾檢附資料提出申請 

核對資料齊備與否 請民眾補件 發文將申請資料退還民眾 
15天內未補件 


